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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届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1 9 8 9年 1月 9日 

匈牙利常驻联仓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请你将本信及所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决议（见附 

件）作为题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的项目的大会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 

费伦茨*埃斯泰尔高约斯（签名） 

89-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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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9 8 9年1月2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国民议会在布达佩斯通过的决议 、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欢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国际和平日即1989 

年1月1日发表的文告，并认为该文告是促进各囯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一项重大 

行动。本国民议会也认为尊重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的权利乃是维护和 

平的必要条件，并认为这些少数人的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是整个人权总体的一个尤 

其重要的部分。本国民议会深信，由于此问题具有重大国际意义，因此饪何国家 

都不能将其看作纯属其本国管辖的问恳 ，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就此重申：承认每个人不论其种族、文化、民族、 

宗教如何都具有不可剝夺的尊严。本国民议会认为必须铭记人类的根本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意味着相互团结的义务。本国民议会强调各国有责任、有义务保证少 

数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的生存条件。本国民议会将继续本着这一精神进行其立法 

活动。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最高度地重视少数群体的具体权利，其中尤其包括 

集体生存的权利、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培养和发展少数文化的权利、与同自己具有 

相同文化和历史根源但居住在其他国家领土内的人保持接触的权利以及行使宗教自 

由的权利。少数的宗教自由也应当受到承i/^ 本国民议会谴责公开或隐蔽地限 

制这些权利的行为，并支持这些权利在国内外一贯地得到执行。在这种精神的指 

导下，本囯民议会正在努力尽快通过一项法律，积极保护少数，保障匈牙利各民族 

的权利，管現上述各项杈利的实行情况。 

与此同时，本国民议会还极其重视教皇文告中所列的少数人所担负的义务，即 

少数人应忠于其作为公民的国家，有义务尊重所有人的自由和尊严，不应当在争取 

权利的斗争中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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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民议会认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应当继续在编纂关于少数种族、少数民族 

和少数宗教的国际文书方面和制订有关的适当保障规J'j方面采取主动。本国民议 

会请本国政府不断审查居住在我国境外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状况，.从而表现出祖国对 

他们的责任，并在双边关系中以及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和讲坛提议通过有效措 

施，本着以合作促进各国人民相互谅解的精神，加强这种合作并加强各个民族在联 

系各国人民和各国方面的作用。 

匈牙利人民共和囿国民议会确信，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文告将得到匈牙利各 

教会、各政治组织、各社会组织以及所有进步和爱国力量的一致支持。本国民议 

会深信，各国立法机构和政府有必要并且有可能为争取实现教皇文告所列的目标而 

建：^^泛的合作。 




